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

	案件名称
	伊顿股份公司收购巴西利斯克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案

	交易概况（限200字内）
	伊顿股份公司（“伊顿”，Eaton Corporation plc）、伊顿公司（Eaton Corporation）、巴哈马并购子公司控股有限公司（Bahamas Merger Sub, Inc）、巴西利斯克控股有限公司（Basilisk Holdings, Inc., “巴西利斯克”）和宝德技术解决方案控股有限公司（Boyd Technology Solutions Holdings, Inc）签署协议，伊顿拟收购巴西利斯克的全部股权。巴西利斯克主要从事冷却组件业务。交易前，巴西利斯克由高盛集团公司（The Goldman Sachs Group, Inc）最终控制。交易后，伊顿将持有巴西利斯克100%的股份。

	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（每个限100字以内）
	1. 伊顿
	伊顿于2012年5月10日成立于爱尔兰，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，主要业务为为各行业提供各种电气和机械动力管理等产品，是一家全球电源管理公司。
伊顿没有最终控制人。

	
	2. 巴西利斯克
	巴西利斯克于2018年6月13日成立于美国特拉华州，其主要通过关联公司从事冷却组件业务。
巴西利斯克的最终控制人为高盛集团公司，主要业务为为包括企业、金融机构、政府及个人在内的众多多元化客户群提供各种金融服务，涵盖银行、证券及投资服务领域，是一家全球性金融机构。

	简易案件理由（可以单选，也可以多选）
	( 1、在同一相关市场，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%。

	
	( 2、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( 3、不在同一相关市场、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( 4、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( 5、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，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( 6、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，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。

	备注
	纵向关系：
相关商品市场

相关地域市场

2025年市场份额

上游：散热片
上游：中国境内市场 

上游：中国境内散热片市场
巴西利斯克：0-5%
下游：数据中心风冷解决方案

下游：中国境内市场

下游：中国境内数据中心风冷解决方案市场
伊顿：0-5%

上游：热管
上游：中国境内市场 

上游：中国境内热管市场
巴西利斯克：0-5%
下游：数据中心风冷解决方案

下游：中国境内市场

下游：中国境内数据中心风冷解决方案市场
伊顿：如上所述

上游：均热板
上游：中国境内市场 

上游：中国境内均热板市场
巴西利斯克：0-5%
下游：数据中心风冷解决方案

下游：中国境内市场

下游：中国境内数据中心风冷解决方案市场
伊顿：如上所述

上游：散热风扇
上游：中国境内市场 

上游：中国境内散热风扇市场
巴西利斯克：0-5%
下游：数据中心风冷解决方案

下游：中国境内市场

下游：中国境内数据中心风冷解决方案市场
伊顿：如上所述

混合集中：
2025年中国境内冷板市场：
巴西利斯克：0-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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